
律師應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縈譽。

詮釋

1. 立法治革

( 1 ）民國 72 年律師規範第 26 條：律師相互間應彼此尊重，抵礦品

學，不得有損害其他律師名譽、信用或執行職務之行為。

(2 ）民國 84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3 條：同現行條文。

(3 ）民國 95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3 條：同現行條文。

2. 立法意旨

為維護律師業整體之職業形象以獲取國民之信賴，愛於本條規

定律師應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與榮譽。

3. 解釋適用

按律師不只應注重自己之名譽與信用，對其他律師之名譽與信

用亦應同樣尊重，如此方能維護全體律師之品位與名譽，並進而增

進整體律師業之職業尊嚴及榮譽，以搏取全體國民對律師制度之信

賴，而本條既規定於律師倫理規範之「總則」章中，又緊鄰於律師

倫理規範之前吉與法源（本規範第 1 、 2 條）之後，其內涵當不僅

止於道德性之說明而己，更應寓有積極性之宣示意義。亦即，在

「 f聿師倫理規範之訂定與遵守」具備國民信賴搏取機能、律師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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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機能及律師素質確保（提升）機能之認識下（詳本規範第 2 條

之詮釋），要求律師自治團體備置並執行嚴明之自律規範’且由律

師基於倫理自覺遵行律師倫理規範’自然將相應地提升國民對律師

制度之敬重與信賴，無形中達成維護律師整體職業尊嚴與柴譽之目

的。易吉之，在理解本條之內涵時，不可或缺之認識為：律師職業

尊嚴及榮譽之獲取與維護，在律師業務日益多樣他與競爭他之現

在，當更仰賴律師同道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，而為全體律

師應共同努力或達成之臣標。

此外，就本條之體系位置與法律性質而吉，由於本規範第 6 章

（第 42 條至第 48 條）已明訂「律師相互間」之關條，是關於「律

師應共同維護職業尊嚴及榮譽」之實質內涵，於具體個案中當優先

參考、適用本規範第 6 章所示之行為規範（並請詳見本規範第 42

條至第 48 條之詮釋），在此意義下，本條之宣示性意義毋寧大於規

範性意義，原則上並不必然具備應受制裁之特徵（詳本規範第 2 條

詮釋），惟於具體個案中，在可堪認定律師行為足以貶損國民對律

師制度整體之信賴且情節重大時，亦不排除得以本條為應付懲戒之

裁判規範，此在我國律師懲戒實務上，亦見其例（詳【相關懲戒案

例］）。

需附吉者餘，律師制度在比較法上之面貌，往往隨各國歷史淵

源與經濟發展而異，而本條在比較法之象譜上，條較接近於德國之

規定。按在德國，律師被定位為「獨立之司法機關」（ Organ der 

Rechtspflege ’德國聯邦律師法第 1 條），而在美國，律師則被定位

為「法庭官員」（ court officer ），乃就維繫可法品質乙事承擔特別責

任之公民（見 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緒言

(PREAMBLE ），文獻 3 ），可知德國較為強調律師業之集體性存

在，此條導因於德國建國之初，一直以強勢之政府體系主導經濟發

展，故德國律師自始即帶有強烈之官員氣息與貴族色彩，特別強調

維護律師業集體之尊嚴與榮譽（ Honor and Dignity ），惟美國則無

此基礎之故（詳文獻 4 ）。

本條在比較法之丟失譜上固然近同於德國，強調律師應共同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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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，惟時至今日，應更體認律師兼有代理人角色

與公說性角色之特質，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之維繫，實有賴全體律

師自覺遵行律師倫理規範’以提升國民對律師制度之倍賴，並彰顯

律師制度之存立價值，方為本條之合白的性解釋。

相關懲戒案例

1.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88 年律懲宇第 12 號決議書：「（事實部分）沈

O香與林O順為夫妻，且同其律師資格，沈O香並已加入律師公會

及辦理法院登錄，對於上開執業律師登錄規定知之甚詳，應予確實

禮守，沈O香亦明知其夫林0111頁於民國六十三年問，因違反律師法

規定，執行職務而乘機向杜O森詐騙錢財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，

迄今仍未依律師法第二十一條規定，設置事務所並報告法院及檢察

署。惟沈O香非僅未阻止其夫林OH價上述違反規定之行為，更任由

林0111頁於其開設之律師事務所內，違法執行律師職務與被害人陳0

玲研討案情，接受委任並收取律師規費，復以其事務所之章證幫助

林O順代收法院訴訟文件之注撞，使林0111頁得在臺灣土林地方法

院、臺灣高等法院執行律師業務，終致引發渠等與委任人棟。玲間

之爭執，而被訴共同詐欺足以貶低民眾對律師公信力及尊嚴之信賴

及評價，影響律師界之信譽。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第三十九條

第一款及第三款之規定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移付懲戒。

（理由部分）被付懲戒人沈O香與林0111貴為夫妻，對於乃夫林0111頁

民國六十三年間於其所設律師事務所內，違法執行律師職務，並涉

嫌詐欺犯行，經法院判刑確定有案，難言委為不知情，本次又重蹈覆

轍，容任其夫林0111頁在律師事務所內，接受陳O玲委任擔任民事案

件之訴訟代理人，有關其夫妻二人是否涉有共同詐欺事實，雖因不

能證明其犯罪而判決無罪，但在刑事案件審理中，被付懲戒人沈O

香曾自稱：與陳O玲見過一次面，且林0/11頁受委任為訴訟代理人之

法院訴訟文書送撞，均以沈O香律師事務所之印章收受訴訟文件，

亦為其所自認，並有上開民事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之送達證書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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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張附卷為憑。是以被懲戒人沈O香對於其夫再度違反律師法規定

執行律師職務情形，亦難接為不知惰，其容任林0111頁違法執行職務

亦甚明確。自有不能共同維護律師職業尊嚴及榮譽及足以貶損律師

之聲譽。愛依律師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十四條第一

款決議，予以警告處分J 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『律師

懲戒案例選輯』頁 456-461 ）。

( 相關法規與闡釋

l律師法第 2 條：「律師應抵蠣品德、維護信譽、連守律師倫理規

範、精研法令及法律事務。 J

2.律師倫理規範第 42 條：「律師間應彼此尊重，顧及同業之正當利

益，對於向業之詢問應予答復或告以不能答復之理由。」

3.律師倫理規範第 43 條：「律師不應抵毀、中傷其他律師，亦不得教

唆當事人為之。」

4 律師倫理規範第 44 條：「律師知悉其他律師有違反本規範之具體事

證，除負有保密義務者外，宜報告該律師所屬之律師公會。」

5.律師倫理規範第 45 條：「律師不得以不正當之方法妨礙其他律師受

任事件，或使委任人終止對其他律師之委任。」

6.律師倫理規範第 46 條：「律師基於自己之原因對於同業進行民事或

刑事訴訟程序之前，宜先通知所屬律師公會（第 1 項）。前項程

序，若為民事爭議或刑事告訴乃論事件，宜先經所屬律師公會試行

調解（第 2 項）。」

7律師倫理規範第 47 條：「律師相互間因受任事件所生之爭議，應向

所屬律師公會請求調處。 j

8.律師倫理規範第 47” 1 條：「數律師共同受間一當事人委任處理同一

事件時，關於該事件之處理，應盡力互相協調合作。」

9.律師倫理規範第 48 條：「受僱於法律事務所之律師離職時，不應促

使該事務所之當事人轉委任自己為受任人﹔另行受僱於其他法律事

務所者，亦同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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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立法例

1.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70 條（名警仿尊重）：「并護士仗、他

仿并護士、并護士法人及U外圍法事務并護士（以下「并護士等」

（：~）－））主仿闋條lζ 把心τ 、相互l乙名音色信義在重ιl>5 。j

2.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1 條（并護士lζ封寸忍不利益行為）：

「并護士怯、信義l乙反Lτ他仍并護士等在不利益l之怖nτl立 l;t C3> 

合 v) 0」

3.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72 條（他仿事件／＼仿不豈介入）：「并

護士怯、他仿并護士等亦受任Lτv）毛事件仁不~＇~介入Lτl立舍

己合 v ）。」

4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73 條（并護士間仿紛議）：「并護士

l士、他0)并護士等之仿間仿紛議l乙＂：） v ） τl立、協議又怯并護士舍仿
紛議調停lζ 止之3 何？商合解決lζ努吟忌。」

參考文獻

1.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（ 2007) ' ＜律師懲戒案例選輯〉，

台北：自版。

2. 日本并護士聯合金編（ 2005) ' （解說『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』〉’

《自由色正義〉」’第 56 卷第 6 號。

3.加藤新太郎（ 2006) ' ＜立毛 Y ﹒代－ ~γ 夕并護士倫理卜東京：

有斐閣。

4.黃瑞明（ 2010 ），《一個律師的人文追尋卜台北：新學林。

027 


